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责任领导

	1
	支持依据村规民约采取约束性措施
	1.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要指导制定或修订村规民约，弘扬时代文明新风，充实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移风易俗内容。
2.在村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引导和鼓励村民委员会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完整履行村民自治等程序，出合具体约束性措施，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不赡养老人等进行治理。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参加单位：省委组织部、省文明办、省委政法委、省民族宗教委、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团省委、省妇联；各州（市）落实
	
	蔺应宽

	2
	发挥农村基层群众组织作用
	1.完善组织章程和各项制度，广泛开展议事协商，规范村内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织运行，积极组织开展婚丧嫁娶服务、邻里互助和基层群众道德评议等活动。
2.在推选农村基层群众组织负责人时，要邀请乡贤、先进人物、婚事丧事操办人、敬老爱老机构人员和敬老爱老模范等人员参与。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参加单位：省文明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旅游厅、团省委、省妇联；各州（市）落实
	
	蔺应宽

	3
	加强舆论引导
	1.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特别是县级融媒体中心、乡镇政务场所、农村集市、村务公开栏、村大喇叭、村文化墙等要广泛深入报道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的事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积极引导树立正确婚丧观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2.针对性地开展舆论监督，树立良好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坚决抵制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和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
	牵头单位：省委宣传部；参加单位：省文明办、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电局；各州（市）落实

	
	金果双

	4
	广泛开展道德教育
	1.把道德教育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工作，调动各方，统筹推进，加强道德宣讲团等道德文化阵地建设，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2.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加强青年婚育观教育。
3.强化家庭、学校主体责任，让良好道德观贯穿始终，让中华传统美德成为公民素养。
4.充分发挥农村老党员、老干部和各类人才作用，用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影响群众。

	牵头单位：省文明办；参加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团省委、省妇联；各州（市）落
	
	金果双

	5
	发挥文化传承和浸润作用
	1.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入农村社会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各环节。
2.丰富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把弘扬正确婚丧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列为文化下乡活动重要内容，规范文艺演出参与婚庆和丧事活动。
3.加强对历史遗迹、革命遗迹、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少数民族村落、传统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努力保存文化传承的载体和环境。

	牵头单位：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参加单位：省委统战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民族宗教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物局、省文联；各州（市）落实
	
	金果双

	6
	以党风政风引领农村新风
	1各级领导干部要在移风易俗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员干部要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2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bookmark: _GoBack]责任单位：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文明办、省委农办、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州(市)落实

	
	孙晓明

	7
	营造弘扬文明乡风的实践氛围
	1.广泛开展“敬老月”、“雷锋日”、“小手拉大手”等相关主题实践活动。重视在中华民族文明乡风传统节日及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中引导践行现代文明乡风。
2.培育、选树、宣传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典型，推进新农村敬老爱老和婚丧嫁娶志愿服务，开展邻里互助和爱心公益活动。
3.引导农村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升卫生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
	牵头单位：省文明办；参加单位：省委宣传部、省民族宗教委、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团省委、省妇联；各州（市）落实

	
	金果双

	8
	强化法律约束
	1.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修订中增加文明乡风相关内容。
2.教育引导农民自觉承担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和素养，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对孝道式微等现象要加强批评教育，对不赡养、虐待父母等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
3.基层司法执法部门要对利用婚丧嫁娶敛财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责任单位：省委政法委、省文明办、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高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州（市）负责落实
	
	李  凌

	9
	防止早婚早育
	1.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严格控制早婚早育、非婚生育、违法多孩生育等行为
2.加强对农村婚介机构和农村“媒婆”的管理。
3.依法严厉打击包办婚姻、胁迫婚姻、强迫婚姻等行为。
	责任单位：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州（市）落实

	
	金果双

	10
	规范安葬行为
	1在火葬区，依法推行遗体火化、骨灰进公墓安葬，不得将遗体土葬或将遗体火化后骨灰装棺再葬，倡导选择节地型墓位、立体安葬和植树、植花、植草、撒散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
2.在土葬改革区，遗体应在公墓或规定区域集中安葬，不得散埋乱葬，严禁建大墓、豪华墓、活人墓，引导群众逐步减少水泥、石材等硬质材料建坟，提倡遗体深埋、不留坟头或以树代碑等葬式葬法。
3.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群众选择既有民族地域特色，又符合节地生态要求的葬式葬法。
	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文明办、省民族宗教委、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各州（市）落实

	
	蔺应宽

	11
	建立正面激励机制
	1.对于在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方面做出表率的模范家庭和先进个人，予以公开通报表扬。2.支持村级组织推广“乡村道德银行”、“文明积分”、“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等奖励模式，对先进典型进行奖励，让德者有得、健康素养促进受益。

	牵头单位：省文明办；参加单位：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团省委、省妇联；各州（市）落实
	
	金果双

	12
	创新青年婚介服务方式
	1.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搭建农村青年婚恋教育、婚恋交友、婚姻服务平台。
2.鼓励民政、共青团、妇联等基层组织为农村青年提供婚恋服务，宣传引导抵制高额彩礼、奢华婚礼。
3.充分利用农民春节返乡等时间节点，倡导举办农村集体婚礼、家庭婚礼、旅行婚礼等有纪念意义的婚礼，引导婚事新办。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团省委、省妇联；参加单位：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各州（市）落实

	
	何  佳

	13
	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方式
	1推广农村互助型养老，在有条件的地区依托村级综合服务设施，逐步建立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老年幸福餐桌等互助性养老设施，改造提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对条件适宜的整合提升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为农村留守、失能、孤寡老年人解决实际生活困难。
2鼓励村级组织通过与赡养人子女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等方式，督促子女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权益维护等方面自觉承担家庭责任。
3高度重视老年人感情需求和人文关怀，建立对农村留守、孤寡老年人的定期巡访联系制度，及时发现、防范和化解老年人独自生活风险。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参加单位：省委组织部、省文明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团省委、省妇联；各州（市）落实

	

	蔺应宽


	14
	创新农村婚丧宴席举办方式
	1.依托村级综合服务设施等场所，为村民举办婚丧宴席提供便利。
2.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为群众提供农村宴席服务，防止大操大办、浪费攀比。

	牵头单位：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参加单位：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各州（市）落实
	
	蔺应宽

	15
	
强化党委领导责任
	地方县级以上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农村移风易俗摆上重要位置，在全面从严治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中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建立管用有效工作机制，推动农村婚丧、孝道风气实现好转。

	牵头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参加单位：省纪委监委、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各州（市)落实
	
	蔺应宽

	16
	
落实农村基层党组织责任
	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功能和组织优势，把推动革除婚丧陋习、抵制天价彩礼、解央孝道式微等问题列为重要工作内容，扎实做好移风易俗工作。

	牵头单位：省委组织部；参加单位：文明办、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团省委、省妇联；各州（市）落实
	
	蔺应宽

	17
	
健全监督机制

	1.落实地方党政一把手责任，在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开展评先树优时，注意了解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相关情况。
2.对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成效显著的予以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严肃问责。

	牵头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参加单位：各有关单位；各州（市）落实
	
	杜增宝



